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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证券法》的适用范围有何改变？

新《证券法》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存托凭证明确规定为法

定证券；将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写入证券法，授权国务

院按照证券法的原则规定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产品发行、交

易的管理办法。

二、新《证券法》对于跨境监管如何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新

《证券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

三、新《证券法》对于注册制是如何规定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

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公开发行注册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

发行证券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

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

四、新《证券法》的注册制改革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注册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证券法授权国务院对证

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



五、根据新《证券法》规定，什么是公开发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证券；（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但依法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不计算在内；（三）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

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有何变化？

一是将“具有持续盈利能力”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二是将对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的要求改为“被出具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三是新增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

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的规定等。

七、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应当报送哪些文件？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应当报送募股申请和下列文件：（一）

公司营业执照；（二）公司章程；（三）股东大会决议；（四）

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五）财务会计报告；

（六）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八、聘请保荐人的，还应报送哪些文件？

依照新《证券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还应当报送保荐人

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依照本法规定实行承销的，还应当报送承销

机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九、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备健全

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

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十、新《证券法》对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用途有什么

规定？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按照公司债券募集办

法所列资金用途使用；改变资金用途，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

出决议。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

生产性支出。

明

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

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我们力求本材料信息准确

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亦不对因使用

该等信息而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更多投资知识，请登录上

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或关注“上交所投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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